延庆县教育委员会文件
延教体美字[2007]第21号
★
延庆县教育委员会关于

开展延庆县中小学活动设施开放情况调查的通知
各中小学、职业学校、特教中心：

     为贯彻落实“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关于开展我市中小学校活动设施开放情况调查的通知（京教函〔2007〕289号文件）”要求，我县按上级要求遵照执行。文件指出：为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青少年体育增强青少年体质的意见》（中发[2007]7号）精神，按照市领导的有关批示，市教委决定开展中小学校体育、艺术、科技活动设施现状及对学生开放情况调查。调查范围：小学、中学、职业高中和特殊教育学校。调查内容：学校现有体育、艺术、科技等活动设施的数量，对学生开放及管理状况。

各校必须高度重视，确定专人负责此次调查的组织工作，按时、高质量完成调查任务。6月5日下班之前将统计表的电子版、文本版及时上交教委体美科，填表之前要认真阅读填写说明。

　　
　　

           延庆教委体美科
            2007年5月31日
填写《北京市中小学校活动设施开放情况调查表》的说明

一、此表由学校填写。“学校名称”为统计表的文件名，需填写学校全名。
如：“一中“要填写为“延庆县第一中学”。加盖学校公章。
二、除“学校名称”、“备注”，其余全部填写数字或数字代码，此表一律不出现单位名称。“没有、无”的项目空格，不用填。
三、“学校性质”填写代码为：1=公办，2=民办。“学校类型”填写代码为：1小学，2=初中校，3=高中校，4=完全中学， 5=9年一贯制， 6=12年一贯制。
四、“设施类型”：

“科技”类包括模型活动室、创新操作室、实验室等；

“艺术”类包括舞蹈室、合唱厅、器乐演奏室、演播厅等；

“体育”类“室内”包括篮球馆、羽毛球馆、乒乓 球馆、跆拳道馆、游泳馆、室内健身馆等；“体育”类“室外”包括足球场、篮球场、排球场、室外健身设施等；

“综合”类包括阅览室、图书馆、多功能活动厅等。提示：如为多项活动共用的设施，请填写主要一类（项），或填为综合类；“面积”一项为建筑面积（只填数字，不要单位名称）。

五、“开放时间”单位是：_____小时/周；“课后”指周一至周五的每天放学后；“人次/周”是指每周参加此类活动的学生总计，“周”指除特殊情况的正常周。
六、“是否收费、专人管理”：1=是，2=否；“收费标准”单位：_____元/小时。不收费，后一项的收费标准不填。“是否专人管理”指学校专职管理教师。
七、“备注”一栏填写学校对活动设施开放情况的想法、建议、问题或希望市、县解决的问题。
八、6月5日各校报送时电子版标题要完整：“延庆县ⅹⅹ学校设施开放情况调查表”。
